附件：

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积分标准
	序号
	指标类别
	积分指标
	分值

	1
	承担职责
	担任委员会主任单位
	7分

	2
	
	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单位
	4分

	3
	
	担任委员会常委单位
	3分

	4
	
	担任委员会工作组组长
	2分

	5
	
	担任委员会工作组副组长
	1分

	6
	课题参与
	主导产业报告、专题报告、调研报告编写及其它工作
	5-8分

	7
	
	参与产业报告、专题报告、调研报告编写及其它工作
	1-3分

	8
	活动参与
	按照活动规格安排相应级别人员参加年会、论坛、发布会、全体会、常委会、办公室主任会、工作组会、课题组会、培训、考察等委员会活动
	3分/次（参与人员高于要求级别，可加1分）

	10
	
	安排低一级别人员参加上述相应活动
	2分/次

	11
	
	安排低两级别或以上人员参加上述相应活动
	1分/次

	12
	会议承办
	承办协会各类会议及培训(年会、常委会、办公室主任会、论坛、发布会、培训等) 
	4-10分/次

	13
	建言献策
	所提建议被监管部门采纳或得到正面评价
	4-6分/次

	14
	
	所提建议被协会采纳或者得到正面评价
	2分/次

	15
	
	所提建议被委员会采纳或者得到正面评价
	1分/次

	16
	执行情况
	按时完成工作总结、工作计划、相关数据等
	0.5-1分/次

	17
	其他情况
	接受媒体采访并准备相应材料
	2分/次

	18
	
	派驻人员到协会从事日常管理工作或临时工作等
	1分/月

	19
	
	获得“优秀办公室主任奖”、“突出贡献奖”等奖项
	1分/人次

	20
	
	以上未包含的工作或对行业及专业委员会工作有特别贡献
	由协会或成员单位提议给予积分，分数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

注：1．“承担职责类”主任单位、副主任单位、常委单位三项不重复积分，担任上述职务的同时任工作组长单位的予以积分。

2.“课题主导类”根据课题难度、投入、成果的不同给予不同分值；“课题参与类”由组长单位和委员会办公室共同评定分值；一次性课题在结题年度积分，持续性课题在取得阶段成果年度积分。

3．“活动参与类”根据成员单位参与委员会举办或其他有关会议、培训、业务交流、调研考察等活动的情况进行积分。

4．“会议承办类”依据会议规模及投入情况的不同给予不同分值。

5．“建言献策类”不重复积分，同时被多部门采纳的政策建议，取分值较高项；如为此设立专项课题，在“课题参与类”同时积分，如工作量较少或为现有成果，仅在“建言献策类”积分。

6．“执行情况类”指对委员会要求的数据报送、意见征集、总结计划等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的积分；按时保质完成积1分，保质未按时不影响整体进度积0.5分，按时不保质积0.5分，影响进度或质量很差不得分。
7．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应在活动或课题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该项目的积分记录工作，由经办人员记录，部门主任复核。

